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編班作業辦法 

 

 

113 年 06 月 19 日編班委員會議通過 

一、本辦法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」第十三點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本校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編班及轉班作業原則第三點規定成立「編班委員會」，其成員由校長、

教務主任、註冊組長、教務處幹事一人、教師代表一人、家長代表一人組成；其中校長擔任主

任委員，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。 

三、編班委員會每學年召開會議，由主任委員召集並主持，議決有關高一新生學生編班之工作。 

四、編班原則： 

1.入學學生以錄取科別為編班依據，再依單科單班或單科多班進行編班。 

2.錄取單科單班學生，所有錄取學生均編入同一班級。 

3.錄取單科多班學生，依新生免試分發入學成績，採 S形排列方式編班。  

4. 採特色招生入學學生，因應科特色課程實施需要，採同班同組上課為原則。 

5.特殊身份入學學生(技優、12年安置等)，依學生特性和科主任討論後編班。 

6.班級人數，以科為單位，班級人數以相同為原則，遇轉入學生時，優先編入人數較少之班級。 

五、編班作業程序如下：  

1. 由教務處註冊組進行編班。 

2. 教務處召開編班委員會議審核新生編班名單。 

3. 學校於開學前公告編班名單。 

六、本辦法經編班委員會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